
《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实施意见（讨论稿）》起草说明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讨论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讨论稿）》）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起草依据
《实施意见（讨论稿）》主要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发〔2025〕1号）《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皖发〔2025〕1号）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三农”工作要求制定。
二、起草过程
2025年1月，市农业农村局启动《实施意见》起草工作，研究制定了《实施意见》起草提纲。1月15日，发文向市直有关单位征集《实施意见》起草素材。形成《实施意见》初稿后，向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进行了专题汇报。
三、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讨论稿）》主要包括6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高水平实施“吨半田”行动，坚决扛牢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供责任。内容包括：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抓好畜禽产品稳产保供、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推进种业创新攻关、提升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全面落实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8个方面。
第二部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致贫。内容包括：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建立健全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强化衔接资金项目及资产管理等3个方面。
第三部分：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内容包括：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农业对外开放、推动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等4个方面。
第四部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内容包括：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抓好黄河鲤保护区禁捕工作、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
第五部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内容包括：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持续建设平安乡村等5个方面。
第六部分：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内容包括：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管好用好农村资源资产、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推进林业和供销等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等6个方面。
四、需要说明的事项
我市《实施意见（讨论稿）》在全面贯彻中央《意见》及省《实施意见》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宿州“三农”工作实际，进行了如下调整：
一是对条块进行了调整。省《实施意见》共6个部分30条，我市《实施意见（讨论稿）》共6个部分31条，主要是在第一部分“高水平实施‘吨半田’行动，坚决扛牢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供责任”中，将“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内容进一步充实细化，拆分为2条：“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和“抓好畜禽产品稳产保供”，进一步明确目标，理清责任。
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2025年目标任务。在省《实施意见》目标要求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提出高水平实施“吨半田”行动，推动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围绕“5+4+1”产业集群，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升级；举办第三届“大地歌会”；持续深化“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擦亮“好人宿州”品牌等内容。
三是增加一些我市的特色做法。例如在推进种业创新攻关方面，提出打造黄淮海（宿州）种业科技谷，推动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等一批科研机构在宿州落地，培育壮大优势种业企业，推进实施种粮一体化等特色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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